华南理工大学公开招聘非教学科研岗位人员
聘期考核评分标准
	序号
	考核内容
	评分标准

	
	
	合格
	不合格

	1
	德（20%）
	12-20
	低于12

	2
	能（15%）
	9-15
	低于9

	3
	勤（15%）
	9-15
	低于9

	4
	绩（35%）
	21-35
	低于21

	5
	廉（15%）
	9-15
	低于9


测评总分=自评分*10%+（本单位群众测评分+相关单位人员测评分） *50%+单位领导测评分*40%。
